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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數位教材製作獎勵要點 

105.3.23 第 399 次擴大行政會議訂定 

107.10.3 第 419 次擴大行政會議通過(修正第 2,3,5 點) 

一、為促進及鼓勵教師錄製數位教材、數位課程、實施翻轉教學或開設磨課師課程，藉此提

升本校數位學習風氣及推廣教材 E化，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用名詞定義如下 

(一)數位教材：指能透過電腦通訊網路、視訊頻道等媒體傳輸之教學內容，並為未來申

請遠距課程或配合學校政策等之使用。 

(二)數位課程：指以數位教材建構之教學內容能完整闡述某特定範疇，學習者可自行觀

看，毋需教師從旁協助說明，並得為本校開放式課程或未來政策運用。 

(三)開放式課程：指將教材放置於本校開放式課程平台，供使用者運用。 

(四)翻轉教學課程：指教師依課程教學需求，事先將知識性講述內容錄製成數位教材，

於課前上傳於教學平台或影音平台，並於課堂上採取問答、討論、實作、小組合作

或競賽等方式促進學生學習成效之課程。 

(五)磨課師課程：指教師製作之數位課程，於特定期間內，於本校指定之開放式學習平

台上完整開課實施至少 1 次，包括線上帶領、互動、討論、評量等相關機制，並為

未來申請教育部計畫或配合未來政策等之使用。 

三、申請及審查方式 

(一)申請案須向教務處教學資源暨發展中心(以下簡稱教發中心)提出製作申請，申請內

容及相關注意事項由教發中心另行公布。 

(二)審查會議由教發中心邀集校內外學者專家 進行審查。 

(三)未曾申請或不同課程內容具有優先資格。 

四、類別及製作期限 

(一)類別：分為隨堂錄影式課程及特別錄製式。 

1、隨堂錄影式課程：拍攝教師實際課堂教學內容並後製成數位教學影片者，一學期

至少須錄製 14週(含)以上之教學內容。 

2、特別錄製式：非於課堂時間，由教師配合教發中心拍攝時間並後製成數位教學影

片者。本類教材或課程皆須具備可串接性，意即 2個(含)以上教材或課程可組成

一系列完整概念或課程，蓋可分為以下三種： 

(1)特別錄製教材：教材須能完整闡述某特定學習概念，且有明確之起始與結尾，

並可與其他單元互相結合串接。 

(2)翻轉教學課程：得以學期、學年為單位。 

(3)磨課師課程：以每週 1~2個小時為原則，總計須達 6至 9個小時。 

(二)製作期限：各類別製作期限如下，如欲申請延長以一次為限，惟有特殊狀況得依審

查會會議紀錄辦理。 

1、隨堂錄影式課程：以申請課程開課當學期完成為原則，若需要補拍或更新者，得

申請延長一學期。 

2、特別錄製式： 

(1)特別錄製教材：以 3個月為原則，若需要補拍或更新者，得申請延長 3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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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翻轉教學課程：以 6個月為原則，若需要補拍或更新者，得申請延長 6個月。 

(3)磨課師課程：以 6個月為原則，若需要補拍或更新者，得申請延長 6個月。 

五、獎勵方式及原則 

本要點之獎勵以計入基本授課鐘點方式給予，不列入超支鐘點計算，並以應用於當學年

開授課程為原則。其獎勵計算方式如下： 

(一)隨堂錄影式課程：以學期為單位，且後製完成，加計 1小時。 

(二)特別錄製式： 

1、特別錄製教材：以後製完成 8~12 分鐘為 1 單位，每單位加計 0.2 小時，每學期

至多 2小時。 

2、翻轉教學課程：每門課程加計 1小時，至多 2小時。 

3、磨課師課程：後製完成教材，並完整實施課程 1次，每次加計 2 小時。若該課程

線上註冊修課人數達 500 人(含)以上，且學員最後成績通過課程所訂標準達

10%(含)以上者，得依行政程序簽核後，額外加計 1小時。 

  每位教師每學期至多獎勵 3小時，若為多位教師合作開發，獎勵依製作比例分配。 

受獎勵教師若已加計鐘點，但最終未完成製作或實施時，應於次一學年內補足授課鐘點。 

同教師之同名隨堂錄影課程或特別錄製教材單元限獎勵 1次，翻轉教學與磨課師課程獎

勵限 2次。 

六、權利與義務 

(一)教師應依本要點完成教材製作或課程實施，並繳交教材電子檔(影像檔、簡報檔、PDF、

動畫等各種數位格式)及書面資料，且配合教發中心各項協助教學措施，如觀課、問

卷調查、課程設計建議等。 

(二)課程或教材內容之製作及使用應符合著作權法、智慧財產權等相關法令規定。完成

之課程或教材之智慧財產權屬本校；著作人格權屬原教材製作教師，惟教師須同意

不對本校或本校授權利用教材之第三人行使著作人格權。 

(三)課程或教材所引用之文章內容、圖片等，於原創者不願無償提供時，教師須另尋替

代、重新編制或重新創造不同之課程結構與內容。 

七、製作支援與應用 

(一)製作完成之課程或教材以應用於本校提供之相關數位學習平台為原則。 

(二)製作期間，本校相關業務單位應支援必要之設備、技術及人力等協助；教師應配合

提供講義、作業設計、考題、評量標準、審校等事宜。 

八、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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